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1頁

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11008臺北市市府路1號8F

承辦人：郭明愷

電話：1999(外縣市02-27208889)轉6461

傳真：02-27237714

電子信箱：edu_va.31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格致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5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政字第105350137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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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請適時宣導「避免本局所屬機關學校同仁誤認『國家廉政

監督委員會』等人民團體為行政機關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市府政風處105年5月6日北市政三字第10530486600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近來於LINE通訊軟體上，流傳署名「國家司法警察廉政評

鑑委員會」區督察張允啟及廉政委員/督察室主任秦偉程

等2張名片資料，因所載職銜恐民眾誤認渠等係屬政府機關

人員；復查其中1員係「中華民國國家廉政監督協會」成

員，該會於其自設之網頁自稱「廉政會」，故為避免機關(

學校)同仁混淆誤解，請適時宣導，俾同仁得以妥處及因

應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機關(臺北市立動物園、臺北市立圖書館、臺北市立天文

科學教育館除外)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、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、

臺北市立大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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